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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一、設立依據：本會依照財團法人法、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組織之，

定名為「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以下簡稱本

會），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二、設立目的：本會之宗旨為保存美術文化財產、推廣美術教育、

研究美術學術、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及促進國際美術

交流。 

三、組織概況： 

（一）本會設置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 11 人，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由

主管機關推薦人選或指派之代表擔任。本會董事長由董事互

選產生，綜理本會業務、對外代表本會。執行長由董事長指

派適當人選兼任，承董事長之命執行會務，均為無給職；為

推展會務得設執行小組，共分設「業務組」、「財務組」、

「公關組」協助處理會務。 

董事會職權如下： 

1、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2、業務計畫之制定及推行。 

3、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4、獎助案件之處理與有關辦法之訂定。 

5、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6、董事之改選（聘）及解聘。 

7、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本會置監事 3 人，監事由本會董事會選聘之。監事任期與董

事同，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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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之職權如下： 

1、審查本會預算及決算報告。 

2、監察本會之業務、財務是否依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理。 

3、稽核本會之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二）組織架構圖 

 

董事會 監事會 

董事長 

執行長 

財務組 

執行小組 

公關組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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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一、年度工作計畫執行狀況 

本會依據捐助章程規定，以經費補助之形式協助辦理國立臺

灣美術館之美術展覽或活動，並提供藝術專業人士及一般民

眾參與藝術人文活動，同時藉由展覽活動文宣等達成推廣之

目的，以提升社會藝術風氣及推廣藝術創作。 

二、執行成果 

1、補助國立臺灣美術館辦理 

  【黑暗之光：2021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 

(1)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美術館 

(2)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 

(3)展覽日期：2021/02/26 ~ 2021/03/28  

(4)活動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 

(5)出版品：請柬、海報。 

(6)活動內容：歷經全球疫情影響，人際交流突然緩慢下來，

社會環境逐漸重返平靜，人類重新與地球對話的喘息機

會。黑夜固然深不可測，但黑夜也是襯托燈火絢麗的場景，

人類面臨未知的黑夜得如何觀察萬物的細微變化，從大自

然現象中省思自己置身於黑暗中的角色，透過夜裡的光影

與聲響所傳遞的訊息，思考是代表著警訊或希望？本次展

覽帶領觀眾在國立臺灣美術館戶外園區中探索來自蔡宜

婷、謝佑承 x 王中原、有用主張、黑川互動 4 組臺灣藝術

家，以及 Groupe LAPS（法國）、千田泰広（日本）、ENCOR

（瑞士）、高德亮（澳門）等 4 組國際藝術家，運用身體

感知、物件符號、空間語彙與自然形態相互交織對話，共 8 

組光影藝術作品以呼應本次展覽的主題，讓觀眾重新打開

五感，迎接下一道晨曦來臨時擁有更豐富的感受，進而重

新詮釋黑夜中人類與自然生態的多元樣貌與無限可能。 



4 

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收入決算數 313 萬 5,191 元，分別說明如下： 

1.受贈收入決算數 299 萬 9,970 元，較預算數 5 萬 5 千元，

增加 294 萬 4,970 元，約 5,354.49%，主要係因本年度專

款捐贈「2021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展覽用。 

2.利息收入決算數 13 萬 5,221 元，較預算數 13 萬 5 千元，

增加 221 元，約 0.16%，主要係利率調整所致。 

(二)補助舉辦藝術展覽活動支出決算數 305 萬元，較預算數 9

萬 8 千元，增加 295 萬 2 千元，約 3,012.24%，主要係因

印製「2020 臺灣國際光影藝術節」專輯、合辦「2021 臺

灣國際光影藝術節」、補助陳妍卉策展「淬．煉-臺灣當

代藝術展」展覽用。 

(三)管理費用決算數 31 萬 2,555 元，較預算數 9 萬 2 千元，

增加 22 萬 555 元，約 239.73%，分別說明如下： 

1.人事費決算數 22 萬 8,401 元，較預算數 4 萬 8 千元，增

加 18 萬 401 元，主要係因應本會改組及業務擴展增聘 1

位專任人員所致。 

2.事務費決算數 5 萬 873 元，較預算數 3 萬 3 千元，增加

1 萬 7,873 元，約 54.16%，主要係召開董監事會議、工

作人員交通費、郵寄本會信件支出增加所致。 

3.董監事交通費決算數 3 萬 3,281 元，較預算 1 萬 1 千元，

增加 2 萬 2,281 元，約 202.55%，主要係董監事會議召

開次數增加所致。 

(四)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22 萬 7,364 元，較預算數賸

餘 0 元，增加短絀計 22 萬 7,364 元，主要係補助舉辦藝

術展覽活動支出、人事費增聘 1 位專任人員、事務費、董

監事交通費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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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2 萬 7,364 元。 

(二)無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或流出。 

(三)無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或流出。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減少 22 萬 7,364 元，係期末現金 68 萬

3,232 元，較期初現金 91 萬 596 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為 1,391 萬 596 元，減少本年度短絀 22 萬

7,364 元，期末淨值為 1,368 萬 3,232 元(含基金 1,300 萬元、期初

累積賸餘 91 萬 596 元及本期短絀 22 萬 7,364 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資產計有現金 1,368萬 3,232元(包含銀行存款 68萬 3,232元

及非流動金融資產 1,300 萬元)；無負債；淨值包含基金 1,300 萬

元及累積賸餘 68 萬 3,232 元。 

 

肆、其他 

無 

 

 



 

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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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收 支 營 運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  較  增  (減 -) 

金額 % 

  (1) (2) (3)=(2)-(1) (4)=(3)/(1)*100 

5,137,279 收入 190,000 3,135,191 2,945,191 1,550.10 

5,000,000 業務收入 55,000 2,999,970 2,944,970 5,354.49 

5,000,000 受贈收入 55,000 2,999,970 2,944,970 5,354.49 

137,279 業務外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137,279 財務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137,279 利息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5,068,949 支出 190,000 3,362,555 3,172,555 1,669.77 

5,068,949 業務支出 190,000 3,362,555 3,172,555 1,669.77 

5,000,000 
補助舉辦藝術展

覽活動支出 
98,000 3,050,000 2,952,000 3,012.24 

5,000,000 補助及捐助費 98,000 3,050,000 2,952,000 3,012.24 

68,949 管理費用 92,000 312,555 220,555 239.73 

48,000 人事費 48,000 228,401 180,401 375.84 

9,899 事務費 33,000 50,873 17,873 54.16 

11,050 董監事交通費 11,000 33,281 22,281 202.55 

68,330 本期賸餘(短絀－) - -227,364 -227,364 - 

填表說明：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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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現 金 流 量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金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 -227,364 -227,364 - 

利息股利之調整 -135,000 -135,221 -221 0.16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35,000 -362,585 -227,585 168.58 

調整非現金項目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35,000 -362,585 -227,585 168.58 

收取利息 135,000 135,221 221 0.16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227,364 -227,364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 -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 -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  -227,364  -227,364  -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42,000  910,596  68,596  8.1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42,000  683,232  -158,768  -18.86  

填表說明：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

債權證券等。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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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淨 值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年度期初

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

餘額 
說明 

增加 減少 

基金 13,000,000 - - 13,000,000  

創立基金 1,502,422 - - 1,502,422  

捐贈基金 10,597,578 - - 10,597,578  

其他基金 900,000 - - 900,000  

 
     

 
     

公積 - - - -  

特別公積 - - - -  

      

      

累積餘絀(－) 910,596 - 227,364 683,232  

累積賸餘 910,596 - 227,364 683,232  

      

 
     

 
     

 
     

 
     

合計 13,910,596 - 227,364 13,683,232  

填表說明：1.本年度各淨值科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科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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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 較 增 (減 -) 

金額 % 

 (1) (2) (3)=(1)-(2) (4)=(3)/(2)*100 

資產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流動資產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現金 683,232 910,596 -227,364 -24.97 

銀行存款 683,232 910,596 -227,364 -24.97 

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款及準備金 
13,000,000 13,000,000 - - 

非流動金融資產 13,000,000 13,000,000 - - 

資產合計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負債 - - - - 

流動負債 - - - - 

     

負債合計 - - - - 

     

淨值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基金 13,000,000 13,000,000 - - 

創立基金 1,052,422 1,052,422 - - 

捐贈基金 10,597,578 10,597,578 - - 

其他基金 900,000 900,000 - - 

累積餘絀 683,232 910,596 -227,364 -24.97 

累積賸餘 683,232 910,596 -227,364 -24.97 

     

淨值合計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負債及淨值合計 13,683,232  13,910,596  -227,364  -1.63 

填表說明：1.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科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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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收入 55,000 2,999,970 2,944,970 5,354.49  

受贈收入 55,000 2,999,970 2,944,970 5,354.49 
專 款 捐 贈

「 2021 臺灣

國際光影藝術

節」展覽用      

     

業務外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財務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利息收入 135,000 135,221 221 0.16 利率調整所致 

  
    

  
   

 

  
   

 

合計 190,000 3,135,191 2,945,191 1,550.10  

填表說明：1.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1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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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支出 190,000 3,362,555  3,172,555  1,669.77  
 

補助舉辦藝術展

覽活動支出 

98,000 3,050,000 2,952,000 3,012.24 
 

補助及捐助費 98,000 3,050,000 2,952,000 3,012.24 主要係因印製

「2020 臺灣

國際光影藝術

節」專輯、合

辦「2021 臺灣

國際光影藝術

節」、補助陳

妍卉策展

「淬．煉-臺灣

當代藝術展」

展覽用。 
     

 

管理費用 92,000 312,555  220,555  239.73  
 

人事費 48,000 228,401 180,401 375.84 本會為因應未

來接受政府補

助計畫增聘 1

位專任人員所

致 

事務費用 33,000 50,873 17,873 54.16 召開董監事會

議、工作人員

交通費、郵寄

本會信件支出

增加所致 

董監事交通費 11,000 33,281 22,281 202.55 董監事會議召

開次數增加所

致 

合計 190,000 3,362,555  3,172,555  1,669.77   

填表說明：1.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1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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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 
說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無      

      

      

      

      

      

      

      

合   計       

填表說明：1.財團法人以自有資金或以政府補捐助款計畫經費購置固定資產，其所有權為財團

法人所有者，均應於本表表達。 

2.本表填列範圍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其中購建中固定資產

（如：訂購機件及設備款等）係指本年度增置部分。本年度固定資產完工轉正數

及修正以前年度帳列錯誤數則不列入本表表達。 

3.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2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4.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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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轉 投 資 及 其 盈 虧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轉投資事業 投資金額 持股比例 投資收入 

說明 
名稱 

截至本年
度實收資
本總額 

發行
股數 

以前年度
已投資 

本年度增
(減-)投資 

截至本年
度投資淨

額 

截至本年度
持有股數 

占發行股數％ 現金股利 

採權益法
認列之投
資損益 

  (1) (2) (3) (4)=(2)+(3) (5) (6)=(5)/(1)*100    

無 

 

 

 

 

 

 

 

 

 

 

 

 

 

 

 

 

 

 

 

 

 

          

填表說明：1.本表應列示財團法人持有之長期股權投資。  

2.收到轉投資公司發放之股票股利，應於說明欄註記。  

3.長期股權投資採權益法評價者，應就其持股比例依轉投資公司年度淨利（淨損）認

列其投資賸餘（虧損），該項數額填入投資收入欄內之「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4.表內轉投資事業如有投資金額與資產負債表長期股權投資會計科目金額不同情

形，應於說明欄註記原因及金額。  



 

15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基 金 數 額 增 減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捐助者 

創立時原
始捐助基
金金額 

本年度期
初基金金

額 

本年度基
金增(減-)
金額 

本年度期
末基金金

額 

捐助基金比率％ 

說明 創立時原始捐
助基金金額占
其總額比率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占
其總額比率 

 (1) (2) (3)=(1)+(2)    

政府捐助        

一、中央政府 - 11,497,578 - 11,497,578  88.44  

二、地方政府 - - - -  -  

三、累計賸餘轉基金 - - - -  -  

四、其他 - - - -  -  

政府捐助小計 - 11,497,578 - 11,497,578  88.44  

民間捐助        

一、其他團體機構： 

由楊天發等人捐助 
1,502,422 1,502,422 - 1,502,422 100.00 11.56  

二、個人 - -  -  -  

三、累計賸餘轉基金 - -  -  -  

民間捐助小計 1,502,422 1,502,422 - 1,502,422 100.00 11.56  

合計 1,502,422 13,000,000 - 13,000,000 100.00 100.00  

填表說明：1.表內各類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金額與比率，其計算公式、認定基準、政府捐助基

金累計金額、基金總額等認定原則，請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理。

另政府捐助項下「其他」係指依前揭函示，應計入政府捐助基金金額者，非屬中央或地

方政府捐助之項目（如：公設財團法人等）。 

2.各級政府「捐助基金比率%」欄列數據如與預算編製當時計算之比率存有差異者，

應於說明欄說明比率變動之情形。  

3.表內中央政府項下「xx 特種基金」係指營業基金（含未民營化前之國【省】營事

業機構捐助部分）、債務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 

4.表內精省改列中央部分係指臺灣省政府於精省前所捐助部分，其捐助者之名稱得以原名

稱列示。 

5.表內「其他團體機構」包含國外政府機關、國內及國外民間團體機構及信託基金等。 

6.表內「其他團體機構」及「個人」捐助金額重大者，請列舉表達，其餘以彙總數表達。 

7.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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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人 

職 類 （ 稱 ）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 說 明  

 (1) (2) (3)=(2)-(1)  

董事長 1 1 - 本基金會人員業

務組組長、秘書、

財務組會計、出納

及公關組組長、秘

書皆由國立臺灣

美術館人員兼

辦，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增聘 1 位

專職人員擔任執

行小組組長  

    

執行長 1 1 - 

    

公關組    

組長 1 1 - 

秘書 1 1 - 

    

財務組    

組長 - - - 

會計 1 1 - 

出納 1 1 - 

    

業務組    

組長 1 1 - 

秘書 1 1 - 

    

執行小組－組長 0 1 1 

     

     

     

     

     

     

     

     

     

     

     

     

     

合   計  8 9 1  

填表說明：1.本表「職類（稱）」依預算編列方式表達。 

2.本年度決算數如有大於預算數之情形，應於說明欄說明差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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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臺 灣 美 術 基 金 會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名稱 

 

 

職類 

(稱)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3)=(2)-(1) 
說明 

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

卹償金

及資遣

費 

分攤保

險費 

福利

費 
其他 

合計 

(1) 
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

卹償金

及資遣

費 

分攤保

險費 

福利

費 
其他 

合計 

(2) 

董事長        - -        - - -  

執行長        - -        - - -  

業務組－

組長 
       - -        - - -  

業務組－

秘書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 
 

財務組－

組長 
       - -        - - 

- 
 

財務組－

會計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 
 

財務組－

出納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 
 

公關組－

組長 
       - -        - - 

- 
 

公關組－

秘書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 
 

執行小組

－組長 
- -      - - 142,816 6,208    18,877  - 167,901 167,901 

為因應未來

接受政府補

助計畫增聘

1位專任人

員所致 

董監事 - -      - -        12,500 12,500 12,500 
增加董監

事出席費 

合計 - - - - - - - 48,000 48,000 142,816 6,208 - - - 18,877 - 60,500 228,401 180,401   

填表說明：1.本表「職類（稱）」依預算編列方式表達。 

2.本年度決算數如有大於預算數之情形，應於說明欄說明差異原因。  




